
秘书科工作流程 3

学校文件发文办理流程

校委发文件、校发文件、校学发文件、校办发文件、校函发文件、会议纪要（党委、行政）

学校办公室常规文件

文书对有关文件进行登记，填写“学校办公室发文办理登记表”

拟稿人对文稿进行校核，并填写“大连大学发文办理审批单”

拟文单位负责人对文稿进行认真审批，

并在“大连大学发文办理审批单“上签署意见

学校办公室主任对文稿进行审核，并在“大连大学发文办理审批单”上签署意见

秘书科按照主办单位意见和办公室主任意见，对文稿进行修改，确定文种，并报请校领导批示

校领导审批同意后，文书编号，送打字室编辑、排版、出清样，送拟稿人校对

秘书对文稿清样进行校对、复核

秘书填写“文件印刷通知单”，送打字室印刷、公布

文书作为第一读者认真复核文件，并填写“文件发放通知单”，送收发室

按照档案管理工作规定，对文件及相关材料进行立卷、归档

根据工作任务或领导布置由主办单位或指定单位草拟的文稿


